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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检查时妇女对避孕措施需求的调查

金 勤 庄留琪 苏昭仪

根据1991年和1994年对上海市人工流产妇女的二次抽样调查发现：本次妊娠距上次妊娠终止日间不满

12个月者各占18，9％和18．6％，不满6个月者占21．7％和21．5％，最短时距仅为2个月；其中哺乳期对象未

采取避孕措旄者占81．9％和78，2％，远高于非哺乳期对象未采取避孕措施的人数(25．4％和28．4％)ll J。可

见，妇女对于产后应及早落实避孕措施的认识还很不足。为此开展本次调查活动，应用流行病学方法，调查本

市部分产妇于产后及时落实避孕措施的知识、态度和意愿，探讨对策，使妇女于产后能自愿地尽早落实避孕措

施，从而减少人工流产的发生。

材料和方法

一、样本来源：1996年4月至8月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和杨浦区妇幼保健院进行产后检查的妇女，采

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调查对象。

二、调查内容：(1)产后妇女年龄、民族、文化、职业等概况；(2)避孕史、生育史及人流史；(3)对于避孕知识

的了懈程度。了解程度可分为二类：一类为“知道”，指听说过此种避孕方法，但不了解具体使用情况；另一类

为“掌握”，指不仅听说过，而且基本了解具体使用情况；(4)对产后避孕的需求。

‘三、调查方法：于被调查者应约进行产后检查的当天，在抽门诊卡后、产后检查前，由二个调查员分别面询

填裂。
四、质量控制：调查员都经过培训，掌握统一询问法及填表要求；并要求每份调查表经过二次审核；废表率

小于0．5％。

，‘¨甄、资料分析：全部调查数据采用编码方式输入计算机，用sPSs软件完成数据分析。

调查结果

嚣、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对象：377个产后检查的妇女，上海城市户口者319人(84．6％)，上海郊县14人(3．7％)，外地

户口者44人(11．7％)。年龄跨度为20～42岁。文化水平高中(中专)较多。在职业分布中，以职员、工人、各

类科技人员为多，各占34．5％、19．6％和18．0％(见表1)。

r==、本次怀孕前使用的避孕方法及人工流产情况

在本次怀孕前，有209对(55．4％)夫妇曾使用过避孕套，而使用其它避孕方法的较少。

在本次分娩前有138人(36．6％)做过人工流产。其中102人(27．t％)做过1次，27人(7．2％)做过2次，7

人(1．9％)做过3次，1人(0．3％)做过4次，1．人(0．3％)做过5次。各次人流均以未避孕为主(见表2)。

未避孕的对象中，其主要原因为：怕麻烦(33．0％)及不懂避孕方法(21．5％)。

调查中发现避孕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安全期计算失误共28人次，占78％。

三、调查对象对避孕知识和产后生育力恢复的了解程度及知识来源
7

(一)调查对象对避孕知识的了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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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调查对象的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分布

人数 ％ 人数 ％

年龄(岁)： 本科及以上 66 17．5

20～ 78 20．7 职业：

25～ 204 54．1 职员 130 34．5

30～ 68 18．0 工人 74 19．6

35～ 27 7．2 各类科技人员 68 18．0

文化： 待业 47 12．5

小学 6 1．6 商业 28 7．4

初中 64 17．0 个体 6 1．6

高中(中专) 173 45．9 其他 24 6．4

大专 68 18．0 合计 377 100．0

表2历次人工流产原因

1．对各种避孕方法了解的人数

在本次调查中，向妇女询问了对于避孕套、宫内节育器、复方121服避孕药、皮下埋植、长效单孕激素避孕

针、阴道避孕栓、阴道药环等七种避孕方法的了解情况。调查中妇女知道的避孕方法以宫内节育器、避孕套、

复方口服避孕药三种较多，各占96．0％、90．7％和66．O％；掌握者则以避孕套最多，占75．6％(见表3)。

表3 调查对象对于各种避孕方法的了解情况

2．调查对象了解的避孕方法数

在377个调查对象中，都至少知道1种避孕方法，最多知道7种避孕方法，平均每个妇女知道3．3种避孕

方法。而对于哺乳期内适宜使用的避孕方法，尚有126人(33．4％)不清楚，平均每个妇女只知道0．9种(见表

4)。

表4调查对象了解的避孕方法数

3．调查对象了解的避孕方法数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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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化水平的妇女中，知道的避孕方法数不同，经方差分析，P<0．05。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的妇女

知道的避孕方法数明显少于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妇女，经t检验P<0．05。但知道哺乳期适宜使用的

避孕方法数在不同文化水平的妇女中无差异(P>0．05)(见表5)。 ．

表5 不同文化水平的妇女知道的避孕方法数

△与另二组比较P<0．05

(二)产后妇女对产后生育力恢复情况的了解

对于分娩后不哺乳妇女生育力恢复时间这一问题，有52．3％认为产后2个月内或转经前恢复排卵，

47．7％人认为要延迟到3个月以后。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者有61．4％认为要延迟到3个月以后，

丽高中及高中以上者仅44，6％的人这样认为。经检验P<0．05。

对于哺乳期闭经时可能怀孕问题，认为可能再怀孕有298人179．0％，还有21．O％的妇女认为不可能或

者不清楚。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妇女有35．7％不清楚，高中及高中以上者仅17．6％人不清楚，经统计

学检验，P<0．05。

(三)计划生育知识的主要来源

本调查显示：妇女的计划生育知识主要来源为：书刊(37．0％)、朋友(17．0％)及医务人员(15．3％)。

四、避孕节育的责任问题

在377个调查对象中，认为避孕节育是男方的事有59人(15．6％>，认为是女方的事有172入(45．6％)，

认为是男女双方的事只有113人(30．0％)。认为避孕节育为男女双方的责任，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比例较

高(见表6)。

表6 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与其考虑避孕节育责任方§々关系

x2=8．93132 D．F=3 P=0．0302<0．05
·^l、

五、产后妇女的避孕意愿

产后妇女认为在第一次性生活时就应该开始避孕的有235人(62．3％)，认为产后2个月内就应该开始避

孕盼赢84人(22．3％)，还有58人(15．4％)ik为要延迟到3个月以后。但是仅有230人(61．0％)考虑产后尽

早落实避孕措施。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避孕意识较强(p<0．05)。

产后妇女最希望使用的避孕方法：选择宫内节育器有177人(46．9％)，希望用避孕套有162人(43．0％)，

想用皮下埋植有20人(4。8％)，希望用口服避孕药、阴道药环及长效单孕激素针有18入(4．8％)。

六、对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和宣传的要求

调查对象希望计划生育服务今后需要加强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t)；bn强健康教育，帮助妇女作出知

情选择；(2)研制出更多更好适宜男性使用的避孕药具；(3)改进耳前的避孕药具等(见表7)。

对于最希望了解的计划生育知识这一问题，希望了解如何使用各种避孕方法的有285人(85．6％)。想知

道人流危害的有246人(65．3％)，想知道事后避孕知识的有192人(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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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调查对象对计划生育服务体系的要求

希望计她生育宣传的方式：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妇女喜欢通过电视(38．1％)及科普读物(27．1％)

来获得知识，而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妇女则比较喜欢科普读物(37．4％)、咨询(25．8％)等宣传方式。

讨论与建议

本调查主要反映上海市部分产后妇女对避孕知识了解的程度和对避孕的需求情况。

本次研究被调查的377个妇女，年龄以25～30岁最多，文化水平以高中(中专)居多。通过调查结果，说

明存在以下问题：

(1)平均每个妇女知道3．3种避孕方法，但是对于适宜哺乳期使用的避孕方法仅了解0．9种，还有126人

(33．4％)不清楚。

(2)对于产后生育力恢复时间这一问题：有47．7％妇女认为不哺乳者要在产后3个月后或转经后再次怀

孕；尚有21．0％的妇女不清楚哺乳期并非为避孕的绝对安全期。可见，仍有许多妇女并不了解产后应尽早避

孕的必要性。有84．6％的妇女认为应在产后2个月内或在第一次性生活时开始避孕，但是仅有230人

(61．0％)考虑产后尽早落实避孕措施，说明在产后避孕方面妇女的态度落后于知识。这表明对于产后应尽早

开始避孕及避孕方法安全性的宣传尚未深入人心。

(3)调查中发现，妇女主要从非专业途径(书刊和朋友)获得计划生育知识，而不是通过专业人员，反映专

业人员的宣传力度不够。

(4)调查对象中由于不懂避孕方法及安全期计算失误而曾导致人工流产占了相当比重，这些提示了计划

生育宣教内容需要改进。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实际工作需要，建议今后我市的计划生育工作宜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强计划生育健康教育

(1)健康教育的目的不仅要使群众知道各种避孕方法及正确应用的能力，更要改变其不利于健康的观念

及行为，使避孕由被动转向主动，不但可提高节育普及率，还可获得节育对象的配合，从而提高节育的有撷率，

减少意外妊娠，对保护生殖健康有重要作用。

(2)近几年来，上海市未婚人流率较高，所以应尽早开始计划生育的健康教育，如在高中毕业前，并在新婚

期、孕期、产褥期等特殊时期不断加强。今后可在中学时期把性和计划生育知识列入教育内容。

(3)健康教育工作者应根据不同特点的对象制定不同的内容，并掌握适时、适度及适宜的原则。据英鞫一

项调查研究提示：分娩后在产房里进行的避孕宣教的效果不理想，因为此时夫妇双方的注意力被婴儿所吸引；

产后42天检查时，夫妇可能已恢复性生活，此时宣教就太晚了。所以，很有必要提倡在产前检查时向孕妇宣

传产后避孕的知识。又如：计划生育需要夫妇双方密切配合，所以计划生育健康教育的对象也要包括男方，对

计划生育中男方的责任也要加以宣传。亦应包括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例如老人。

(4)健康教育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特别是发挥专业人员的优势，在各种场合进行健康教育。

(5)开展健康教育的形式应采取群众比较喜欢的方式：如科普读物、电视等。特别是在广泛宣传的同时还

要做好个别指导工作，针对群众的思想和实际问题进行个别指导。

2．注重孕期、产科休养室内、产后访视时的计划生育服务

(1)产前检查时除了常规的服务内容外，应组织妇女参加由受过专门培训人员主持的计划生育知识讨论；

并常规设置计划生育专业人员作咨询，以提高妇女对产后尽早避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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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科休养室及产后访视时韵医务入员除宣传计始生育知识外，更应关注分娩时未落实避孕措施者，使

之在理解的基础上作出知情选择。同时提供避孕药具，并给予指导。

3．产后检查时提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根据1983年在我国山东省邹县开展的对于产后42天检查的妇女加强有针对性的计划生育宣教指导，监

测满18个月时，与对照组比较：干预组的避孕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妊娠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拉1提倡在为产妇、

婴儿作常规的产后检查的同时，应提供以知情选择为目标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具体包括：在产科门诊常规

供应各种避孕药具。医务人员应按照优质服务标准，运用人际交流技巧接待妇女。并可提供三种以上适宜的避

孕方法及有关信息，通过细致的咨询指导，规范的技术服务，定时的随访机制等使那些产时未落实避孕措施的

妇女能自愿地知情选择适宜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产后早期的意外妊娠，延长生育间隔。维护母婴健康。

根据1983年全国多中心研究六种时期放置宫内节育器(IUD)的临床效果观察，对5408例放置IUD的妇

女经五年随访，发现产时和剖宫产时放置IUD者，五年妊娠率明显低于当时未放置者；产后30—70天放置

IUD组的续放率与经后放置组相似，因此认为只要常规掌握适应症和禁忌症，产时和剖宫产时及产后30一70

天放置IUD是安全可行的，因此建议扩大节育器放置时间范围。[3 J对愿在产后采用宫内节育器避孕者．可及

早适时放置。

·另外，单孕激素避孕药(针)也适用于哺乳期妇女。医务人员可向她们提供此项服务。每三月一次的单孕

激素长效避孕针——狄波普维拉(DMPA)引入性试验发现：哺乳期对象的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非哺乳期对

象，因两可接受性高于非哺乳期对象，也可作为哺乳期妇女的适宜节育措旆之一。【4j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上海市200030)

参考文献

1姚中本等．上海市降低人流对策的研究．内部资料．

2姚中本等．对产后42天妇女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和加强母乳喂养的干预性研究．内部资料．

3杨邦元、庄留琪．六种时期放置宫内节育器的临床观察五年随访总结．生殖与避孕，1993，13(4)一297～312．

4苏昭仪．每三月一次的避孕针引入性试验半年小结．

(上接第13页)

(2)计划生育协会是一个工作非常有力、有效的组织，办保险已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信任，

其它任何组织是不可比拟的。如今，广大计划生育干部和群众都热切地呼吁并企盼着由计划

生育部门组建一个计划生育群众福利性的互助合作保障组织和相应的业务监督委员会，承担

起统一办理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业务。

j}。 四、结论

证。

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重视和积极引导下，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部

门和爪民保险公司在当地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创办了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将保险的经济补偿作

用和社会保障功能同计划生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已规模不等地覆盖了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由于问题的显性化尚有待时日。因而表面上似乎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甚至被群众视

为党和政府为民办的“最满意的实事”。但是经过调查研究，在承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可能

长期隐蔽起来。为了解决保费保值、增值、提高出险赔付率和长险返还率，使计划生育保险真

正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以保护计划生育群众的最大利益，由计划生育系统组建计划生育群众

福利性的互助合作保障组织，承担起办理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保险业务，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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